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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县“多规合一”与改革创新：

问题、挑战与路径关键

□　陈　雯，闫东升，孙　伟

[摘　要 ] 政府编制的各类规划是国家和地方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但按照我国现行规划体系，各类规划分属于不同部门集权
管理，自成体系、不协调的现象十分突出，规划意图难以落实，甚至有碍地方社会的健康和有序发展。当前推进市县规划体制
改革创新已经成为国家深化改革的重点任务，“多规合一”也成为近期学界乃至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热点议题。研究在梳理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和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编制管理现状的基础上，从规划期限、内容、审批体制
和数据基础等方面讨论规划间存在的“不合”问题，并从发展惯性思维、体制掣肘和技术方法固化等方面探究造成规划冲突的
深层次原因，辨析“多规合一”面临的挑战和难点；在此基础上，从规划体系架构与规划内容衔接等方面对市县“多规合一”
的改革方向和路径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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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overnment sponsored different plans are the important part of local governance, yet due to departmental divisions these 
plans sometimes contradict each other and are diffi cult to carry out. City and county level planning reform towards “multiple plans 
integration” is becoming a focus issue. The paper reviews the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planning, urban rural 
planning, land use planning,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eservation planning,  discusses their disintegration from planning period, 
content, inspection and approval, and database, analyzes the fundamental reasons, challenges, and crucial issues of multiple plans 
integration, and discusses future orientation and path of city and county level planning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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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规划，是对未来发展愿景及其实现路径的全盘考

量与行动方案。政府编制的各类规划，是体现国家和地

方未来发展意图的蓝图，是我国国家和地方治理体系的

重要内容 [1]。但是长期以来，我国的规划编制管理体制

部门分治、集权管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以下

简称“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和生态

环境保护规划，以及与其他各类基础设施规划之间存在

许多不一致、不协调的现象，极不利于对规划实施和发

展进行合理引导 [2-3]。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4 年

中央新型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指出，“积极推进市、县

规划体制改革，探索能够实现多规合一的方式方法，

实现一个市县一本规划、一张蓝图”。国务院 2014 年

5月批转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以下简称“发改委”)

《关于 2014 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任务的意见》，

提出将开展空间规划改革试点作为和国家新型城镇化

综合试点同等重要的改革任务。在此背景下，本文着

重于讨论“多规”现状及其存在的“不合”问题，并

对“多规合一”的建构方向进行讨论。

发展规划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性、纲领

性及综合性规划，由发改部门组织编制和实施，是编

制本级和下级专项规划、区域规划以及制定有关政策

和年度计划的依据，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地方

人民代表大会审查与批准①。

城乡规划是城市、镇规划区内的空间布局和建设

活动的总体安排，应当依据发展规划，并与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相衔接，由规划管理部门组织编制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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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直辖市、省和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

城市及国务院确定的城市的总体规划，

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后报国务院审

批外，其他城市、城镇的总体规划，经

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后，报上一级人

民政府审批②。

土地利用规划是对土地利用分类和

规模、用途管制的规划，依据发展规划，

并与城市总体规划相衔接，由国土资源

管理部门组织编制和实施，省、自治区

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人口在一百万以

上的城市及国务院指定的城市的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报国务院批准。其他市县

经本级人大审议后，上报省、自治区和

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乡（镇）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可以由省级人民政府授权的

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批准③。

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是对本区域生态

保护和污染防治的目标、任务与保障措

施等进行总体安排，根据发展规划、国

家环境保护规划的要求，编制本行政区

域的环境保护规划，由环境保护管理部

门组织编制和实施，报同级人民政府批

准并公布实施④。

1多规的“不合”体现在哪些方面？

1.1 规划期限的问题
虽然依据法律规定，发展规划一般

是其他规划的依据，但是发展规划的期限

只有五年，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规

划一般在十年以上，期限不对应，发展

规划对中长期规划难以起到指导作用[2,4]。

1.2 规划内容的问题
各规划内容重复编制，且相互矛盾，

不但浪费了研究精力、财力，而且由于

各个规划都可以对发展目标、规模和空

间结构提出要求，“公说公有理、婆说

婆有理”。其中，绝大部分城市的土地

利用与城市规划的建设用地边界以及生

态环境规划的生态红线边界存在大量图

斑不一致的现象，如广州市的城乡规划

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差异图斑多达 29.4

万块，面积达 935.8　km2[5-6]。发展规划

的内容比较空泛，空间约束性不强，导

致其确定项目的落地经常会跳出城乡规

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城镇控制范围，

造成规划随着项目走，被频繁调整。

1.3 规划审批的问题
各规划的审批程序不一致。发展规

划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和批准，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经本级

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后报上级政府乃至国

务院审批，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由本级政

府批准实施。经原审批机关同意后，组

织编制机关方可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

修改规划。由于审批主体不一致，由此

产生了“规划由谁说了算”的问题，往

往出现以上级政府乃至国务院审批的规

划来压制和约束发展规划的情况 [4]。

1.4 规划基础的问题
各个规划的基础地理信息不统一。

各自拥有不同坐标尺度和不同地块分类

的地理空间信息平台，造成未来衔接难

度和工作量极大 [5]。在城市用地二级分

类上，城乡规划的城市用地分类与土地

利用现状分类基本不对应。在区域空间

分区上，优化、重点、限制及禁止开发

的主体功能区，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

允许建设区、有条件建设区、限制建设

表 1 市县“三规”的地位与作用比较

比较内容 “三规”

大类    细类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城市总体规划 土地利用规划

管理 主管部门 发展与改革部门 城乡规划部门 国土资源部门

规划类别 综合规划 空间综合规划 空间专项规划

规划特性 综合性 综合性 专项性

编制 编制依据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建议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
划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上层次土地利用规划

主要内容 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
标与重点项目安排

项目空间布局、建设时
序安排

耕地保护范围、用地总量
及年度指标

编制方式 独立 独立 自上而下、统一

审批 审批机关 本级人大 省市人民政府 ( 或国务
院 )

省市人民政府 ( 或国务院 )

审查重点 发展速度和指标、重
点项目

人口与用地规模 耕地占补平衡、各类用地
指标

法律地位 宪法 城乡规划法 土地管理法

实施 实施力度 指导性和约束性 约束性 强制性

实施计划 本级政府年度工作报告 近期建设规划 年度用地计划

规划年限 五年 一般二十年 一般十五年

监督 监督机构 本级人民代表大会 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审议、
上级政府乃至国务院

上级政府乃至国务院

实施评估 政府年度报告及中期评估 规划编修 执法监察

监测手段 统计数据 报告、检查 卫星、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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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和禁止建设区，以及城乡规划的已建

区、适建区、限建区和禁建区之间也存

在衔接的问题。

“多规”不协调 ( 表 1)，对规划编

制与实施具有很大的杀伤力。首先是规

划之间相互打架，弱化管控能力，最终

使规划成了“鬼话”，削弱了规划的作

用；其次是规划作为政府预期和市场引

导的重要内容，如果出现较多杂音，会

使市场主体不知所措，扰乱市场的信号，

降低市场的效率；最后是规划相互矛盾，

导致管理制度混乱，项目及用地、建设

审批的相互推诿，加上规划缺乏公信力

和可实施性，更导致政府管理和工作缺

乏有序性，降低政府的信用和效率 [7]。

2“多规合一”面临的挑战与难点
在哪里？

市县“多规合一”是解决市县规划

自成体系、内容冲突和缺乏衔接等突出

问题，重新讨论规划编制、审批与管理

及实施的制度。而制度的改革创新，必

然面对原有利益格局的打破和重组，面

临一系列挑战和难点。

2.1 固有发展路径依赖造成的思维

定势
在当前国际国内错综复杂的发展背

景下，各地面临着诸多矛盾与问题：产

能过剩，以工业园区的工业化带动城市

化的模式难以维系；发展空间局促，依

赖土地扩张的蔓延发展模式难以维系；

人口增长变缓，以房地产开发带动新城

集聚人口的城市化模式难以维系；政府

债务过重，以贷款投资扩张的建设模式

难以维系；土地改革在即，农村土地征

用与乡村撤并的简单模式难以维系等[8]。

现有资源环境的瓶颈压力使规划面临着

切实破解土地资源稀缺与空间利用粗放

的矛盾，如果未来的规划思路仍然沿用

粗放的增地、增人与增产模式，就很难

做出一个符合客观实际和发展转型要求

的规划，规划中的发展内容和约束要素

就无法匹配，规划之间也无法统一。因此，

发展方式面临转型，规划思路也面临转

变。这样，未来的发展方向、目标都具

有更大的不确定性，给规划的方向预期

带来很大的难度。如何在越来越不确定

的情况下把握规划的弹性和刚性，以及

规划往什么方向和目标整合，成为客观

现实的难题。

2.2 多部门编制实施规划的体制掣肘
多部门编制实施规划而相互之间缺

乏沟通与信任的体制是导致“多规”不一

致的重要原因。其中，发改部门组织编制

发展规划，拥有最高的法定地位和宏观管

控的能力。“十一五”期间将五年“计划”

改为“规划”，“十二五”期间将主体功

能区的核心内容纳入“十二五”规划。近

期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关于“十三五”市

县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改革创新的指导意

见》(发改规划 [2014]2477 号 )，要求落

实主体功能区要求，增加城镇、农业和生

态三类空间的内容，把发展战略和各领域

的具体任务与空间布局及管控结合。目

前基于分区的空间发展和管控内容较为宏

观，其他规划仍较难衔接 [4,9]。

住建部门长期组织编制城乡规划，

下辖众多设计单位，空间规划技术力量

雄厚，具有“两证一书”的用地管理优势。

以浙江省和广州市、厦门市等地为试点，

提出编制城市发展战略规划或概念规划，

并作为统领“多规”的上位规划。然而，

城市发展战略规划或概念规划又是一个

新的规划，目前在法理上行不通，而且

当前工作的重点集中在城乡规划与土地

利用规划的衔接上，忽视了经济社会发

展的空间需求 [5,10]。

国土部门组织编制土地利用规划，

认为只有握有最真实、最全面的土地利

用数据，且必须以土地利用规划为基础

平台，才能真正实现空间规划的衔接和

有效落实。其提出以土地利用规划的管

制分区边界为基础，调整其他规划的空

间红线和地类用途。但是土地利用规划

往往延续自上而下的指令性调控思路，

不能真实地反映地方需求 [10]。

环保部门组织编制各类生态环境

保护规划，近期发布了《国家生态保护

红线—生态功能基线划定技术指南 ( 试

行 )》，对生态保护空间识别和红线边界

的划定具有权威性。规划局限在生态保

护空间的识别和管控方面，对经济社会

总体发展需求和其他类型的空间管控难

以全面把握。

2.3 规划思维、技术与方法的固化和

僵化
规划队伍的问题主要表现在规划师

队伍的知识结构和能力过于单一化。规

划师队伍大部分由工科城市规划和农科

背景的土地利用规划专业人员组成，其

知识结构单一，方法上缺乏创新，不会

说理，只会画图，加上与自然科学和社

会科学相关研究的脱节，对资源环境约

束、经济市场要素、社会心理影响和法

律框架体系等方面大都缺乏深度把握，

有单项思维的能力，但缺乏系统整合 (多

项思维 ) 的能力，导致在规划专题编制

过程中没有能力整合由各个专业队伍完

成的专题内容，也没有办法应对规划中

出现的复杂问题及协调多元利益主体的

利益，由于规划方法落后，规划的科学

性和可行性大打折扣。 

3“多规合一”的改革方向问题

面对挑战，推动“多规合一”的改

革，需要遵循以下方针：“依照法规、

针对问题、可行有效、全面协调、促进

转型”。所谓“依照法规”，就是尽可

能在现有法律的框架下，利用现有的法

律规定对现有规划体系进行完善；所谓

“针对问题”，就是抓住主要矛盾，不

求面面俱到地解决问题，但求解决有限

目标，当前宜重点解决的是规划体系中

长期与短期不匹配、内容不一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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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可行有效”，是指规划体系虽然

要通过改革创新来完成“多规合一”，

但是在改革方面还是希望能以较低的改

革成本平稳、过渡地进行，以更有利于

健康、更有效率的发展方式进行；所谓“全

面协调”，就是指实现“多规合一”需

要规划目标、内容及编制管理体系的全

面对接，尤其是在发展理念上必须认识

统一，必须转向均衡与协调，从考虑经

济社会活动的总量和空间需求与资源环

境承载的空间供给约束的均衡出发，开

发与保护并重，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

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进行人、地、产业发展及其资源环境承

载力的动态协调，以及人口、经济社会

发展的空间均衡布局与用地安排。同时，

要注重上下衔接，注重国家、省、市区

域政策和空间战略的落实，注重本地与

相邻及周边区域的协调。

 

3.1 是一个规划还是多个规划？
目前，“多规合一”在框架体系上

有两种思路：一种是“多规”整合在一

起，做成一个超级完整的大规划；另一

种是在不同的规划基础上，构建“多规”

并存的协调体系。

按照第一种思路，当规划两两出现矛

盾或竞争的时候，往往首先想到将其合并

成一个，而这样就没有协调的问题吗？按

照经济学的观点，将多个规划合并成为一

个规划，虽然没有外部的交易成本，但是

存在内部的管理和协调成本 [11]。从这个角

度来说，各个规划是分是合，要视各个规

划之间的交易成本和内部的管理成本的大

小而定。

按照第一种思路的设想，形成一个

超级完整的大规划，规划包罗万象，内

容非常丰富，系统性非常强。要完成这

样的规划，规划师也需要极强的综合协

调能力，同时内部管控成本也非常高，

目前能够真正完成这样规划的团队还是

比较少的。而即便是在德国和日本等编

制空间规划比较成熟的国家，在市县层

面同样存在多种规划并存的现象 [12]。国

际经验表明，规划的融合也可以不是要

将多个规划合成一个规划，构建“多规”

并存的体系也是有可能的。

按照第二种思路的设想，在现行规

划编制、审批和管理体制下，为减少规

划“各干各事”的困境，可围绕产业、

人口与资源环境系统协同的发展目标构

建统一的空间平台框架，使规划有主有

次，合理明确规划之间的内容分工与衔

接重点，并探索与之相适应的编制体系

与技术等，以期实现“一张蓝图、一套

协作流程、一套技术标准”的理想目标。

3.2 规划体系该如何构建？
既然“一个规划、一张蓝图”不代

表只编制一种规划或“合为大规划”，

且在现实中，采取以一个总体规划为领

衔、以其他各类空间规划和部门规划为

支撑，以及以近期建设规划为基础的规

划体系更为可行 ( 图 1)，那么规划体系

该如何构建？

同样的，规划体系的构建也有两种

思路，一种是在现有的规划之上，重设

一个全域的空间发展规划，重点开展中

长期空间战略的研究，以指导和协调各

类空间规划的内容。从技术可行性的角

度看也是有可能的，不过这样的规划突

破了现有的法律框架，在一定程度上难

以处理与发展规划的关系。

另一种方案是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

重整规划体系，不增设独立于四类规划

之外的新规划，而是将“多规合一”形

成的市县发展总体规划纳入发展规划之

中。如果以发展规划作为总体规划来引

领其他规划，那么需要在发展规划中增

加中长期空间规划的内容。根据李克强

总理在关于“十三五”规划编制部署中

强调的“研究编制‘十三五’规划，要

远近结合，更加注重以解决长远问题的

办法来应对当前挑战。既要以五年为主，

衔接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各项

目标，又要考虑更长时期的远景发展”

的内容，发展规划可以拓展为“发展规

划纲要 ( 五年 )+ 中长期发展战略”的相

关内容。这样一来，其编制的难度则要

大大增加，对现有的规划力量及认识是

一个巨大的考验。

市县发展总体规划分成两部分内容：

一部分是依据主体功能区制定的空间发

展战略的内容，规划年限可以到2030年，

甚至到 2045 年，或更长远的时期，可

以作为与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

中长期的生态红线及生态保护规划的制

定依据；另一部分是近期 ( 五年 ) 发展任

务的内容，制定到 2020 年的经济社会

活动的目标、建设重点和空间，据此制

定各项近期建设开发规划和制度建设。

这样，在规划期限上，中长期规划对应

中长期规划，长期规划可以约束短期规

划，短期规划不能作为中长期规划的依

据，但可以反馈和完善中长期规划的内

图 1 对“多规合一”的理解示意图



212015 年第 2期    第 31 卷

容。这样做，市县发展总体规划的难度

也要大大增加。

3.3 总体规划与其他规划的空间内容

如何协调？
《关于“十三五”市县经济社会发

展规划改革创新的指导意见》提出，在

市县层面的发展规划中需要划分城镇空

间、农业空间和生态空间。为此，无关

乎未来的规划体系整合方向，这一空间

分区衔接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和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成为当前“多

规合一”的现实问题。

城镇空间、农业空间与生态空间在

规划对象和范围上是市县行政区域国土

空间的全覆盖，在功能上能够涵盖地区

城镇化、农产品生产和生态保护三大功

能，在划分尺度上更宏观，其他规划的

管制分区和边界划定，如建设空间增长

边界 ( 允许建设区和有条件建设区 )、基

本农田保护边界及生态红线保护区域边

界等，仍可以三类功能区为平台，在其

框架内进行进一步的细化，并落实在空

间中。

其中，城市总体规划分为已建区、

适建区、限建区和禁建区，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分为允许建设区、有条件建设区、

限制建设区和禁止建设区。具体来说，

城市总体规划在市域尺度的已建区和适

建区对应于发展规划的城镇空间内的建

设用地区、农业生产空间内的村庄和基

础设施用地；限建区主要对应于农业空

间内的农田以及生态保护空间内的部分

脆弱区和敏感区；禁建区主要指生态空

间内的重要生态功能区或生态红线保护

区域。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允许建设区

是根据建设用地规模确定的城镇发展空

间增长边界，有条件建设区是在不突破

建设用地总规模的前提下，作为规划用

地布局调整的弹性区域，所以这两类区

域均位于发展规划的城镇空间内，限制

建设区、禁止建设区的内涵与城市总体

规划市域尺度的限建区、禁建区的内涵

基本相同，对应于三类功能区中的农业

空间和生态空间 [13]。

4结语

从提高规划公信力和完善政府治理

体系等方面出发，“多规合一”是一个

必然的趋势和要求。规划合一，要做到

“一个规划、一个蓝图”，除了文中提

到的对规划体系和内容的重新考虑外，

还有大量的研究和工作需要进一步深入，

如未来规划的审批体系如何合一，空间

分区和边界如何划定，现有的规划信息

数据基础和分类体系如何统一等，既涉

及到我国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创新，又涉

及到规划研究如何更加科学有效以及技

术手段如何应用等问题。由此可见，规

划改革创新任重道远。

[注　释 ]

①参看《宪法》第六十七条、第八十九条和
第九十九条，以及《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编制工作的若干意
见》(国发 [2005]33号 )。
②参看《城乡规划法》第五条、第十四条和
第十五条。
③参看《土地管理法》第十七条、第二十一条。
④参看《环境保护法》第十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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